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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函請制定「臺北市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草案乙案，業經審查

完竣，謹提請 審議。 

說明： 

一、准本府教育局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北市教職字第

０九五三一二九一九００號函略以： 

(一)為改進臺北市立各大學校院財務及預算運作制

度，賦予學校適度的財務自主空間，考量目前

各國立大學自成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運作以

來，因為財務運作自主之彈性而使校務的發展

更具績效，符合學校發展之需要。並為因應當

前高等教育發展之趨勢，希望未來本市市立大

學校院能朝向更「開放、自主、多元、彈性」

之施政目標，期使本市市立大學校院能與其他

國立大學校院立基於相同的基礎條件，提昇本

市市立大學校院之競爭力，達成優質而高等教

育學府之目標，實有參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制定本市市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以下簡稱校務基金）之必要。 

(二)校務基金制度可確實改進市立大學校院經費使

用缺乏效率之缺失，及落實大學法賦予市立大

學校院適度自治權之規定。設置校務基金之學

校，其財務得由學校統籌調度；惟仍受政府預

算、會計、審計等法令之規範。學校可由募款、

建教合作、推廣教育等方面籌措財源，自籌財

源之多寡將影響學校之未來發展，學校年度收

支如有賸餘，可留存基金或供以後年度使用，

如有短絀，則應由累計賸餘或以後年度自行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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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支出予以填補。 

(三)現階段國立大學實施校務基金制度成效卓著，

執行至今，已全面擴及所有的國立大學校院及

專科學校，現今考量本市財政，且為提昇本市

教育大學及體育學院財務自主，以國立大學校

務基金為標竿，實施臺北市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收支為最理想之時機。此外，為因應年齡人

口的高齡化，終身學習乃為必然的趨勢，該二

院校未來在本市終身學習教育中勢將擔任重要

任務，故該二校預算及財務運作體制，亦必須

全面調整為校務基金制度，方能適應提供此項

社會迫切需要的教育服務，爰制定本自治條例。 

二、本自治條例計十三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第一條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依據及目的。 

(二)第二條明定學校校務基金收支之適用規範。 

(三)第三條明定校務基金之主管機關及管理機關。 

(四)第四條明定校務基金應設置管理委員會及經費

稽核委員會，並授權教育局訂定管理及監督辦

法。 

(五)第五條明定校務基金之收入來源。 

(六)第六條明定校務基金之資金用途。 

(七)第七條明定校務基金之投資原則。 

(八)第八條明定校務基金收支預算之編製原則。 

(九)第九條明定校務基金由教育局統一訂定會計制

度。 

(十)第十條明定校務基金資金之存儲，應依臺北市

市庫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並循環運用。 

(十一)第十一條明定校務基金之預算編製、執行、

決算應依循之法令及例外但書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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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十二條明定校務基金無存續必要時之處理

規定。 

(十三)第十三條明定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 

三、上開自治條例草案條文，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

治條例第三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之規

定尚無不合，本組除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四、檢附本自治條例教育局制定草案與本組修正條文對

照表及法案影響評估報告各乙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